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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協議下台灣所面臨資訊交流危機的背景環境服貿協議下台灣所面臨資訊交流危機的背景環境



中國對其國家的資訊滲透與操控無所不用其極

其他國家的對應策略之一：出口管制

物品

資訊 export controlled data

不限於與軍事用途直接相關的資訊

包括國家產業競爭發展策略相關的資訊

台灣欠缺必要的對中（對外）的資訊出口管制

例如，「敏感科技保護法」尚未立法

保障單一企業為想定的「營業秘密法」不足以因
應

服貿協議下台灣所面臨資訊交流危機的背景環境



中國對個人資訊隱私的保障/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嚴重不足

中國沒有「個人資料保護法」

服貿協議下台灣所面臨資訊交流危機的背景環境



 自投羅網

 台灣企業或自然人赴中後，由台灣傳輸至中國的企業資訊、台灣員工資
訊、台灣客戶資訊等，受到中國政府任意資訊作為的進一步威脅

 引狼入室

 中國企業或個人來台，在台灣蒐集國民的個資，再傳輸或提供至中國

服貿下的兩種資訊隱私涉險型態



自投羅網：
在中國設立 OFFSHORE CALL CENTER



 Offshore call center 「離岸呼叫中心」
 「離岸」：提供中國境外客戶之服務（針對台灣客戶）

 台灣各行各業（也包括金融業）之客服中心皆可委託或自行設立該等在
中國的「離岸客服中心」

 現有台灣的單邊管制規定不足以因應中國的全面性資訊威脅
 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

 第18條

 金融機構應檢具下列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始得將作業項目委託至 境
外處理：
 一、受委託機構所在地金融主管機關書面確認文件，其內容應包括：

 （一）該主管機關知悉並同意受委託機構執行受託事項。（二）該主管機關同意我國主管
機關得要求受委託機構提供受託事項相關資料。（三）該主管機關允許我國主管機關及委
託之金融機構得對受託事項進行必要之查核。（四）該主管機關如有必要對受託事項進行
查核，應事先通知我國主管機關。（五）該主管機關同意不會取得我國客戶資訊，如為執
行其監理職權而須取得時，應事先通知我國主管機關。

 受委託機構所在地金融主管機關請求提供我國客戶資訊時，金融機構應先將事
由通知我國主管機關並取得同意後始得提供。

自投羅網：OFFSHORE CALL CENTER



 應與中國簽訂資訊人權保障協定

 台灣應自行訂立相關法規範保障國人資訊自決權

 要求境外客服中心，於來電顯示中，顯示其所在國家

 保障拒絕接受境外客服之顧客可選擇轉回國內客服之選擇權，並維持適
當之國內客服能量

局部克服自投羅網的可能方案



引狼入室：
中資銀行與銀聯卡公司來台





 外國公司來台設立分支機構可分為子公司、分公司、辦事處。

 一、子公司 成為台灣的「本國公司」

 以營利為目的，依我國法律組織登記之公司。先向商業司預查公司
名稱後，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申請投資許可，再向經濟部商業
司（實收資本額一億元以上）或中部辦公室、市政府建設局（實收
資本額未滿一億元）辦理公司登記。

 二、分公司 在台灣屬於「外國公司」

 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組織登記之公司，應先向經濟部商業司
申請外國公司認許及分公司設立登記後，再向設立分司所在地之縣
市政府建設局辦理申辦營利事業登記。

 三、辦事處

 外國公司因無意在我國境內設立子公司、分公司營業，惟須指派代
表人為業務上之法律行為時，依公司法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一項之規
定，向經濟部商業司申請指派代表人報備；如需常駐者，依同條第
二項規定應設置代表人辦事處。

銀聯將設何種型態之分支機構







 外國本國所受的管制不同

 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辦法

 第18條V

 本國銀行不得將消費金融業務相關資訊系統之資料登錄、處理、輸出等事項委託至境外辦理。



 銀聯卡將在台發卡？

 國際信用卡業務機構

 本身同時亦為在台的發卡機構

 AE, Diners

 單純品牌諮詢顧問

 Visa, MasterCard

 JCB

銀聯公司的經營業務類型？



經營業務類型？







 若銀聯分支機構亦是發卡機構

 銀聯將與AE、CITI Diners一樣，可以成為聯徵中心會員



 若銀聯分支機構本身並非發卡機構
 透過本國銀行發卡

 透過外國銀行（包括中資銀行在台分行）發卡 機構內的跨國傳輸

 銀聯作為authorization, validation, settlement機構，仍可取得銀聯卡我國
客戶之個資與消費記錄資料



中資銀行參股本國銀行與金控

協議承諾的正式文件並無此限制！



中資銀行參股台灣銀行與金控


